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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訂定貴公會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月報電子申報作業要

點」一案，同意備查，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證券期貨局案陳貴公會109年3月27日中信顧字第

10907000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配合旨揭作業要點，請貴公會一併檢視現行按月彙送本

會之基金月報異常情形彙總表及相關書件等定期申報案件

之函報事宜，並請研議提供本會得依基金月報內容選擇所

需欄位、關鍵字等得產製監理報表之相關加值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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